
关于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意见 

建城〔2003〕188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： 

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》(国发

〔2000〕36号)，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改造，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，促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，

经国务院原则同意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重要性 

 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，特别是北方地区水资源缺乏的形势严峻，水资源短缺已经

严重影响到一些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正常生活。但同时，一些城市供水管网因跑、

冒、滴、漏等原因造成的水资源浪费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，有的城市供水管网漏

损率居高不下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和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改造

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加强对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领导，把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改造、加强城市

供水管网漏损控制作为当前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重点工作来抓，切实提高城市供水效率，

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供水保障。 

二、进一步明确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目标和任务 

  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重点，是对运行使用超过 50年、以及老城区中严重老化和漏损

严重的供水管网进行改造。全国各非农业人口 20万人口以上的设市城市应在 2005年底以

前完成对上述严重老化和漏损严重供水管网的改造任务。北方缺水城市要加快进度，力争

在 2004年底前基本完成。各地要按照全面推进，突出重点的原则，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

供水专项规划，认真做好管网改造的实施计划和工程项目前期准备工作，积极创造条件，

成熟一批、开工一批，在规定期限内改造完毕，使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尽快达到国家规定

的标准以内。 

三、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大城市供水管网改造投资力度 

  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大对城市供水管网改造资金的投入。要加大城市供水价格的

改革力度，管网改造的投资费用允许计入水价，充分利用水价机制加快城市供水管网的改

造。要加快推进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改革步伐，对非居民生活用水要继续实

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，以及超计划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，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及超



计划、超定额的水费收入，要优先用于城市供水管网的改造。申请国家补助投资的严重老

化供水管网改造项目，须以所在城市进行供水价格改革为前提条件。城市政府要将城市供

水管网的改造作为重点项目，统筹安排财力。城市供水企业要积极筹措资金，确保城市供

水管网改造项目所需资金按工程建设进度足额到位。 

四、加强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组织领导 

  城市供水管网改造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要做好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组织管理工作。城市

人民政府要由分管副市长挂帅，组成专门班子，切实加强对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工作的领导，

要按照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目标要求，制定和落实城市供水管网改造计划。在城市人民政

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各部门要明确分工，各负其责，落实责任制。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

会同计划、财政部门做好城市供水管网改造规划和实施计划，优化管网布局和工程技术方

案，加强对工程项目的监管；财政、计划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定期对城市供水管

网改造资金落实及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检查。 

  各城市供水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项目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城市供

水管网改造工程的实施工作，切实落实工程建设中的招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等管理制度，

依靠科技进步，优化管网改造方案，强化工程质量控制措施，保证工程质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 设 部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展改革委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 政 部         

二○○三年九月十四日 

  


